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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中的民事法律问题研究

宁若花
（同济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代孕特殊的福利功能使其备受青睐，但也因人为割裂自然生殖过程而招致

伦理谴责与法律争议，然而我国法律目前并没有对代孕引发的民事法律问题予以回应。

我国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处理代孕问题的首要原则。一方面，在子女

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的代孕类型，确定代孕子女的监护权归属；另一方面，从

最利于代孕子女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判断代孕母亲能否享有探望权的权利基础。

关键词：代孕；代孕协议；监护权；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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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发生的“中国首例八胞胎代孕案”首次引起国内媒体关于代孕的广泛关注。2016年被

称为全国首例因非法代孕引起的监护权纠纷的“上海龙凤胎案”再次引起人们对代孕牵涉的法律关

系、亲情伦理等问题的争论。2021年的“郑爽海外代孕案”更是引发了全民热议，直接将代孕置于

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国目前仅有卫生部颁布的两部较低位阶的部门规章，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

理办法》（下文简称《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涉及代孕问题，二者均对代孕持反对态

度，但是对事实上可能产生的代孕协议效力问题、代孕子女子女监护权问题及代孕母亲的探望权

问题没有给予明确规定。

事实上，代孕在我国并没有销声匿迹，地下代孕反而呈现出在夹缝中蓬勃发展的势态。在网络

上输入“代孕”，会弹跳出数十万关于代孕中介、私人代孕、跨国代孕的网页。据报道，我国目前共

有 400多家地下代孕中介，每年有近万名婴儿通过地下代孕出生，地下代孕的业务量以每年

30% 左右的速度增长[1]。代孕技术的应用，对传统的自然生育模式、伦理关系及法律关系等制度体

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加上非法代孕网站的泛滥、地下代孕中介的盛行及医疗机构为营利

而非法运营，代孕中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个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

可对违法行为本身进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会由于法律制裁而消失，无论代孕在我国是否

合法，都必须面对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问题，进而解决代孕子女的监护与抚养、代孕母亲的探

望权等问题，然而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显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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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孕的概念及分类

代孕在我国首次官方亮相于 2004年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第 3条，然而它没有对代孕做出

明确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做出定义：第一，技术说。代孕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的方式之一，具体指运用现代医学技术中的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帮助代孕母亲怀孕的

行为[2]；第二，混合说。此学说将代孕定义为女性以将孩子交于他人抚养为意图而怀孕的行为；[3] 第

三，亲权转让说。比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代孕（surrogacy）的定义是：“代孕是指一对夫妻与其他女

性签订协议，约定由该女性代替妻子怀孕，孩子出生后由该对夫妻取得孩子的所有亲权。”[4] 第四，

过程说。过程说认为代孕是代孕母亲接受手术、怀孕分娩、交付代孕子女等一系列过程的集合[5]。

学者们对代孕的理解都带有专业领域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代孕某方面的特征。从医学方

面出发，定义直观，但是过于注重技术属性，而忽视了代孕的社会价值及法学价值；从社会学角度出

发，会偏向于了解当事人的思想意识，但忽视法律身份的界定；混合说将自然代孕与人工代孕混为

一谈，无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亲权转移说类似收养协议，未注意代孕协议的特殊性。本文认为，

代孕是利用现代医疗技术（人工受精或体外受精），将委托方夫妻中丈夫或者捐赠者的精子注入自

愿代理妻子怀孕者（即代孕母亲）的体内受精，或将人工培育成功的受精卵或胚胎移植入代理妻子

怀孕者的体内以使其怀孕，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由该委托夫妻抚养并取得亲权的一种方式。[6]

根据代孕母亲与代孕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代孕可分为妊娠型代孕、基因型代孕及捐胚型代

孕[7]。妊娠型代孕也称为完全代孕，指代孕母亲仅提供自己的子宫作为生育孩子的媒介，不提供自

己的卵子，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不具有血缘关系。基因型代孕也被称为局部代孕或不完全代孕，指

代孕母亲不仅提供自己的子宫作为生育孩子的媒介，还要提供自己的卵子，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有

基因上的遗传关系。捐胚型代孕是指完全由他人捐赠精子和卵子，代孕母亲完成妊娠及分娩，委托

方夫妻、代孕母亲与代孕子女均不具有任何生物学上的遗传关系。以上代孕的分类主要是从代孕

母亲与代孕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出发点。在学界，还有观点从其它角度对代孕进行分类，如依据

委托夫妻是否向代孕母亲支付费用，可以将代孕分为有偿代孕、无偿代孕和补偿型代孕[8]。这种分

类主要对代孕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具有意义，而本文主要研究代孕协议的合法性、代

孕子女监护人的确定及代孕母亲的探望权，因此，第一种分类更具意义。

 二、代孕协议的效力问题

代孕协议指委托方夫妻与代孕母亲间签订的约定双方权利及义务的协议，不包括人类辅助生

殖机构、代孕中介组织与委托方夫妻或代孕母亲间签订的合同。[9] 代孕协议涉及的内容特殊，不仅

对传统民法提出了重大挑战，而且危及到伦理道德与家庭价值观念的稳定。关于代孕协议的效力

问题，目前学说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 否定说

梁慧星先生认为，代替他人怀孕的所谓代孕母协议，属于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中的危害家庭关系

的行为类型，该法律行为无效。[10]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代孕协议具有以下威胁：第一，代孕将女性

与儿童视为物权客体，女性充当生育工具，儿童则被当做商品贩卖，无异于买卖器官与贩卖儿童，代

孕甚至为卖淫、嫖娼等严重的刑事犯罪披上合法的外衣。[11] 第二，代孕人为的割裂了自然生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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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使不同人的精子、卵子与子宫任意组合，打破了传统的亲权结构，导致了混乱的伦理关系，使

得代孕子女处于多个父亲与母亲的尴尬状态中，最终威胁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第三，代孕有损人

格尊严。代孕的初衷虽然是帮助不孕不育家庭实现拥有子女的美好愿望，但是实践中代孕却屡屡

危及代孕母亲与代孕子女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否定说认为代孕是女性向父权思想屈服的产

物，女性完全沦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12]；第四，代孕是对弱势群体的剥削。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

为良好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与需求，但代孕却与此背道而驰。代孕母亲一般来自经

济贫困家庭，这些女性为了获得高额经济报酬而从事代孕。十月怀胎本身就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

性，加上地下代孕中介的克扣，代孕女性的身体与生存状况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地。

 （二） 肯定说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代孕协议并不具有无效事由，当属有效协议。首先，代孕协议并不违背公

序良俗。公序良俗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外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比如“三纲五常”“三从

四德”等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行为典范，但是在现代社会却成为封建思想残余，被人们

诟病。 [13] 代孕虽有损害人格尊严的嫌疑，但是并非所有的代孕女性都是出于金钱目的而从事代

孕。其次，在完全代孕中生殖细胞全部来自于委托方夫妻，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没有任何血缘上的

关系，代孕母亲仅提供子宫作为生育子女的媒介，此种情况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再次，代孕没有

违反法律规定。我国合同法第 52条规定，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

违背法律与行政法规下位法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我国关于禁止代孕的规定仅见于卫生部颁布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两部部门规章，依据上述两部部门规章

并不能得出代孕协议无效的结论。由此可见，司法部也没有明确表明代孕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依据私法领域“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代孕协议应该为有效协议。最后，代孕符合公平正

义原则。“法律的天平总是向弱者倾斜”，体现了法律注重保护弱者的特征。一部良法不仅要维护

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更要保障少数弱势群体的权利与利益，唯有此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公平与正

义。[14] 在父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不孕不育女性常常遭受着家庭与社会的种种指责与非议，

而代孕能够帮助不孕不育家庭获得属于自己的孩子，能够改善甚至改变不孕不育女性的弱势地

位。基于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国家通过法律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使代孕成为一种合法的、阳光的

行为，正是对弱势群体保护的体现。认为代孕协议无效的观点，是用多数人的暴政去践踏少数人权

益，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的现代观念。

肯定说与否定说均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圉于结果，而忽略了问题本身。以“上海龙凤胎案”为

例，一审法院过于强调代孕的违法属性，认为判定由委托母亲获得监护权，无疑是对代孕这一违法

行为的变相肯定，在社会上会起到鼓励代孕的作用。二审主审法官侯卫清指出，无论代孕违法与

否，通过代孕生育的子女理应无罪，如何“戴着脚铐跳舞”，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前提下，权衡诉讼双

方条件和诉求，保护无辜未成年人的利益才是法官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实践中代孕引发的纠

纷，基本也是围绕代孕子女的监护权或代孕母亲的探望权展开的，确定代孕子女监护人的认定原则

及判断代孕母亲有无探望权基础才是立法与司法无法逾越的问题。因此，二审法院从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推翻了一审判决，最终判决由委托母亲承担监护责任。正如该案二审判决书中

写道“我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参与国和缔约国，亦应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这一原

则。法院在确定子女监护权归属时，理应尽可能最大化地保护子女利益。”

“上海龙凤胎案”虽然是我国众多有关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案件中的一个小案例，但是随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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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不育率的逐年攀升，我国社会对代孕的需求率必然会不断增长。这个判决为我国代孕纠纷问题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不应过分关注代孕协议的效力问题，而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最关键最首要的位置，从而解决相关民事法律问题。

 三、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代孕产生了混乱的亲子关系，如果代孕双方能遵守协议，或者委托方夫妻

不存在离婚或者死亡等问题，一般不会产生法律纠纷。但是，若上述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导致双方

拒绝履行监护义务或同时争夺监护权，则产生法律纠纷在所难免。加之我国法律对代孕持禁止态

度，法院对监护权归属的判决往往以打击代孕为目的，导致监护权归属判决不明、条理不清，并没

有很好的维护代孕子女的合法权益。无论法律对代孕持何种态度，代孕子女应当被不加区别的

保护。

 （一） 学界关于代孕子女监护人确定原则的不同观点

纵观世界，目前普遍流行着四种认定代孕子女亲子关系的原则，即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及

儿童利益最佳说。第一，血缘说，也称为基因说，此学说认为代孕子女的监护人应当是卵子的提供

者，她们与孩子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关系。第二，分娩说是对罗马法中“分娩者为母”原则的

继承，该学说认为孩子的母亲应是完成怀孕及分娩的女性，因此代孕母亲就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母

亲。第三，契约说，也称为合同说或意思说，是指依据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在代孕子女监护人

确定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契约精神，将代孕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判断标准[15] 。第

四，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灵活与包容的方式，具体指监护关系的认定并不局限

于血缘或分娩等传统认定模式上，而是从子女的利益角度出发，综合比对委托方夫妻与代孕母亲各

方面的条件，从中选择出最有利于子女成长的一方作为监护人。

在自然生殖模式下，分娩说与血缘说契合，最符合传统的生育观念与自然规律。然而代孕技术

的产生人为的割裂了自然生殖的过程，使得供精、供卵、妊娠、分娩过程变得相对独立。通过代孕

出生的孩子，可能同时拥有多位父亲和母亲。此时，依据现有自然血亲与拟制血亲制度已经无法解

决代孕子女的监护人认定问题。在代孕关系当中，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委托方夫妻、代孕母亲与代

孕子女。委托方夫妻寻求代孕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属于自己的孩子，代孕母亲接受他人委托一般是

出于金钱或帮助他人的意愿，代孕子女是这场委托带来的新生命。最理想的状态是三者的权益都

能得到完美的保护，但是现实中总是冲突不断。当这三者出现矛盾时，最先保护的应当是代孕子女

的权益。未成年人身体发育不完全、心理尚且不稳定、且不具有经济来源，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理应被予以保护，这一点也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得以体现。而代孕子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比

较特殊的一部分人，更应该受到特殊的保护。笔者认为，是否存在自然血亲与拟制血亲并不是代孕

子女监护人认定的关键，如何维护代孕子女的利益才是重点，应依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将监

护权判给委托方夫妻，最大限度保证代孕子女的健康成长。[16]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仅在代

孕问题上被许多国家采纳，在确认夫妻离异时孩子的监护权归属时也被广泛使用，在我国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和《收养法》等单行法中都有所体现。该原则的核心观点认为子女并不是附

属于父母的，父母也不是子女的支配者，公权力可以介入到子女监护权的认定当中，破除血缘、分

娩或合同等阻碍因素，最终认定监护人由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亲权人担任。因此，笔者认

为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视为保护未成年人、保护代孕子女利益的根本原则，弥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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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立法缺陷。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一般被认为是认定子女监护权中的最高标准，但由于其缺少可量化

和固定的评价标准，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带来了实践中认定难的问题。[17] 法官不仅

要综合考虑代孕双方的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等，还要顾及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与良好发

展，因此可能作出难以让双方都信服的判决，也有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最终影响法律

的确定性与威严[18]。尽管如此，相较其它三种原则而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但考虑到人工生殖的目的，还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代孕，综合考虑以确定代孕子女的监护人。

 （二） 代孕子女监护人的具体认定标准

 1. 妊娠型代孕下监护人的确定

妊娠型代孕下代孕子女监护人的确定需要进一步分三种情况。一是委托方夫妻双方都同意实

施代孕，且提供了自己的精子与卵子，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均具有血缘关系。在此情形，应当认

定委托方夫妻就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并由委托方夫妻担任代孕子女的监护人。二是委托方

夫妻双方都同意实施代孕，委托母亲提供了自己的卵子，精子来源于第三人捐赠，此时仍应当将委

托方夫妻认定为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由其享有代孕子女的监护权[19]。在此情形，代孕子女与委

托母亲具有血缘上的关系，与代孕母亲不具有血缘关系。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让代孕

母亲抚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于孩子而言未必是件好事。三是委托方夫妻双方都同意实

施代孕，在丈夫提供精子，第三人提供卵子的情况下，代孕子女拥有委托母亲、代孕母亲与基因母

亲三位不同的母亲，此时极有可能面临着委托母亲与基因母亲、代孕母亲与委托父母、基因母亲与

代孕母亲争夺代孕子女监护权的纠纷。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基因母亲的身份一般难以确定，即使可

以确定，她一般也没有成为代孕子女母亲的意愿，更没有亲身经历十月怀胎的过程，无法与孩子建

立深厚的母子之情。目前，没有国家将捐精者视为孩子的父亲，也没有国家将捐卵者视为孩子的母

亲[20]。那么，争议的关键就是委托夫妻、代孕母亲与代孕子女之间的亲子认定问题。笔者认为，代

孕母亲仅仅提供子宫作为生育孩子的媒介，与孩子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即使依据分娩者为母原则将

其认定为孩子的母亲，也难以保证在漫长的养育过程中代孕母亲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与自己没有血

缘关系的孩子。因此，笔者更赞同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基础，以代孕的目的为辅助，认定

委托方夫妻为代孕子女的法律父母，并由其享有代孕子女的监护权。

 2. 基因型代孕下监护人的确定

基因型代孕的情况比较复杂，精子来源于委托丈夫，而卵子来源于代孕母亲，代孕子女与委托

母亲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而与代孕母亲有着血缘上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基因型代孕中存在

的问题是代孕母亲与委托母亲之间的纠纷。依据血缘说和分娩说，代孕母亲都可以成为代孕子女

法律上的母亲。但是代孕的最终目的是委托方夫妻获得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代孕行为产生

的首要问题是保护代孕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不能单单以血缘说或分娩说作为认定标准[21]。

如果代孕母亲拒绝承担代孕子女的监护与抚养义务时，代孕子女的监护权又将归属于何人。委托

方夫妻在代孕过程中不仅花费了大量金钱，还付出了诸多心血，虽然代孕在我国尚未获得法律认

可，但是基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初衷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基因型代孕中一般宜将委托

方夫妻认定为代孕子女的父母，由其享有代孕子女的监护权。

 3. 捐胚型代孕下监护人的确定

通过捐胚型代孕生育的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及代孕母亲均没有血缘关系，与收养制度相比，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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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但是捐胚型代孕花费的成本更高，很多国家对库存中的精子与卵子的使用都

有严格的主体与程序要求，委托方夫妻须先满足这些条件，才能找到合适的精子与卵子。其次，捐

胚型代孕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若是代孕子女患有先天疾病，委托方夫妻与代孕母亲均以代孕子女

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为由拒绝抚养孩子，代孕子女则面临着无人扶养的困境。因此，在实践中捐胚

型代孕不应当被提倡或允许，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即使委托方夫妻，代孕母亲与代孕子女

均无血缘关系，或委托方夫妻与代孕母亲不必然具有监护人的资格，在判定代孕子女监护权的归属

时也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判断标准。一般来说，委托方夫妻的经济及文化条件都

优于代孕母亲，而且代孕行为也是由委托方夫妻促成的，由委托方夫妻担任代孕子女的监护人，更

有利于代孕子女的成长。

 四、代孕母亲的探望权

在代孕生子过程中，婴儿落地之日，便是代孕母亲探视权纠纷开始之时。代孕母亲经过十月怀

胎一朝分娩的漫长过程，很容易对代孕子女产生难以割舍的母子情怀。无论中外国家，在审理代孕

案件时，代孕母亲提出探望代孕子女诉求的情况并不少见。委托方夫妻一般基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角度考虑，会拒绝代孕母亲探望的要求。[22] 代孕母亲因不能与孩子见面而备受煎熬，不仅要求享

有探望权，甚至会拒绝交出孩子的抚养权。

在著名的美国新泽西州“Baby M”案中，二审法院最终将代孕子女“Baby M”的监护权判给了血

缘父亲，因为委托方夫妻的经济条件更好，更有利于代孕子女的健康成长，但同时承认了“Baby M”

与代孕母亲玛丽之间的亲子关系，并肯定了玛丽作为生母享有法定探望权。正如波纳斯所分析的：

“代孕生育的孩子交由委托方父母抚养，与残忍隔断亲生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是存在本质区别

的。一个女性做母亲的权利不会因为代孕而被剥夺，而是为了另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成为母亲。”

在美国，局部代孕比较常见，代孕母亲与代孕子女多具有生物学上的遗传关系，故法律一般既承认

委托夫妻“法律父母”的身份，享有代孕子女的监护权，同时又承认代孕母亲“生物母亲”的地位，赋

予代孕母亲探望权。 [23] 这样的做法力图兼顾与平衡各方面利益，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彻底解决问

题，反而“合法地”将代孕子女的家庭关系置于混乱之中。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代孕母

亲要求行使探望权的案件。在“谢某与高某探望权纠纷案”中，被告高某夫妻与原告谢某签订《合

作协议》，约定由谢某自愿为高某夫妻代孕生子，在孩子出生后，高某夫妻（丈夫高某，妻子陶某）支

付一笔补偿费，谢某将孩子交由高某夫妻抚养并书面承诺放弃孩子的亲权。在高某夫妻抚养孩子

期间，谢某要求探视孩子被拒，故谢某提起诉讼要求享有探视孩子的权利。一审法院重庆市九龙坡

区人民法院认为生母谢某是出于获得高额经济利益的目的生育孩子，主观上没有抚养孩子的意图，

客观上也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故法院认为谢某作为生母虽然享有探望权，但是谢某的探望

有违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故驳回谢某要求享有探望权的请求。

国内有部分学者倾向于将代孕子女认定为非婚生子女，依据《婚姻法》中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

生子女同等权利的规定，代孕母亲理应享有探望权，委托方夫妻有协助义务。代孕母亲与委托方夫

妻可以通过协商或协议等方式约定探视相关事宜，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确定探望事宜。但是从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应当否认代孕母亲的探望权。探望权设立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法律赋予父或母探望权的前提是有利于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24] 探望权

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我国法律对探望权的主体、客体、方式、时间及终止事由等事项都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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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规定，而代孕母亲完全不符合探望权的行使条件。探望权的初衷是维护离异后没有与子女

一起生活的父或母的亲权，及父母离异子女的亲权，探望权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代

孕存在的意义是代孕母亲将代孕子女的亲权转移给委托方夫妻，而代孕母亲享有探望权明显违背

了代孕双方的真实意图。未成年子女的心里相对脆弱，简单稳定的家庭环境更有利于代孕子女的

健康成长，代孕母亲享有探望有违探望权的主旨。

 五、结语

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行为的基本规范体系，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对新兴技术运

用带来的问题及时予以应对，而不是消极的漠视或贸然的禁止。面对代孕产业在我国悄然兴起的

现实，一味的禁止并不能真正达到“因禁而止”的效果，反而会催生地下代孕产业的壮大与更多的

法律及社会问题，利用法律手段约束和规范代孕行为已经迫在眉睫。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及科学环

境之下，肯定代孕协议的合法性，进而解决由代孕引发的相关民法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实

践意义。即可以推动现代民法学的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也可以解

决困扰不育不育家庭的巨大难题，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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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ecial  welfare of  surrogacy makes it  popular,  but  it  also incurs ethical  condemnation
and legal disputes due to the artificial separation of the natural reproductive process. However, China’s law
does not respond to the civil legal issues caused by surrogacy. China should tak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as  the  first  principle  to  deal  with  the  affair  about  surrogacy.  When  determining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surrogate children, we should combine different types of surrogacy and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  When  judging  whether  the  surrogate  mother  can  visit  the  surrogate  child，we  should  also  firstly
premedi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it is mos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surrogate children.

Key words：surrogacy；Surrogacy Agreement；guardianship；visita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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